精品文章

《关于学校职工车辆停放的通知》

1.凡学校车辆（含汽车、电瓶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），在学校里仅两处可供停放，一是靠近菜园的空地处；二是车棚。

2.车棚里电瓶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停放于从右边靠近水井方向数的第一二个车棚，第

三、四个车棚供汽车停放，第五个车棚为木工房。第三个车棚的前方柱子以内，电瓶车也可停放充电，但以不影响汽车停放为前提。

3.所有车辆须摆放整齐，做到美观大方，教学楼前由戴家俊总监督查指挥，教学楼后由徐励群主任督查指挥。

4.所有车辆在学校里行驶，一定要慢，遇到学生时应停车让人，不得与学生抢道。
5.所有车辆遇早饭、中饭、晚饭、课外活动等学生活动密集的时间，应尽量不行驶，若确需行驶的，一定要减速，高度注意安全。

6.不遵守规定的，学校有权将该车列入黑名单，将驾驶人列入黑名单，相应车辆或该驾驶人不得继续在校内行车，车辆停在门口步行入校。

7.该通知不论晴雨，统一标准。

8.未竟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另。校外正在进行道路加宽施工，班主任应尽量减少学生外出，非家长接送，不得同意任何学生在非月假期间自行外出，教师也应尽量少带学生外出。学生有外出的，一定要反复叮嘱，注意安全。

第二篇：小区车辆停放通知关于规范小区车辆出入及停放管理的通知

尊敬的业主：

为全面落实文明城市创建任务，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水平，实现阶段性创建目标。规范小区机动车的停放与行驶，切实维护交通秩序，规范车辆停放管理，维护相关业主权益，解决本小区车辆日益增多、车难管和停车矛盾日趋加剧的问题，确保小区安全、有序、整洁，营造更加宜人的居住环境，结合小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，作为本小区车辆秩序管理的依据。小区全体住户、外来访客及物业工作人员等必须共同遵守。

1.所有小区进入车辆，一律遵守相关交通法规。

2.进入小区的所有车辆一律按社区规划的车位停放，严禁在小区的车库门口、大门口、消防通道、单元门口、人行便道、绿化地带等地方停放，有车库的住户要将车辆停放在自家车库内。

3.小区内车辆禁止鸣喇叭，禁止开远光灯，小区限制速度5公里/小时；

4.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、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车辆进入小区；

5.严禁在小区内学车、试驾、超速行驶；

6.出租车、教练车原则上不准驶入本小区，个别接送老弱病残人员和业主随车运货品的出租车，登记后可以驶入，但下客后或卸货后必须马上离开，不得长时间停留

7.除业主家庭用车外，其他车辆一律不准在小区内停放，包括三轮车，厢货车及各种大型车辆。

特此提醒消防通道以内禁止停车。火患猛于虎，安全重如山。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，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。莫让消防通道成为“死亡通道”，是小区居民共同的责任，只要大家共同“发力”，让消防通道成为真正意识上的“生命通道”。

xx物业管理办公室xx年12月9日

第三篇：员工车辆停放通知员工车辆停放通知

各部门：

近日发现车库处卫生环境较差，车辆凌乱停放现象较为严重。为维护停车场的良好秩序，更好的方便员工停放车辆，现规定如下：

1.整齐有序停放车辆并自觉保持停车场地的清洁卫生，不得随手扔垃圾;

2.不得将贵重物品存放于车箱或车座内，以防失窃;

3.有插座的停车位处请勿停放摩托车和自行车，以满足电瓶车停车充电需要；

4.请将自行车统一整齐的停放在西边第一排位置，摩托车和电瓶车停放在东边第

一、二排位置；

5.对于违反车辆停放规定的，行政部将实施拍照，并通报批评，屡教未改者将予以行政处罚；

望各位员工自觉遵守车辆停放规定，共同营造整齐、卫生的生活环境。

谢谢合作。

xxxxx行政人事部二○一○年六月九日

第四篇：车辆停放施工场地车辆进出管理规定

1、目的

为了保证公司施工场地内车辆及人员规范、有序、安全的进出，特制定此规定。

2、适用范围

公司公车、员工私家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、外来办事车、货运车辆。

3、保安职责

（1）安保部门岗保安员负责对外来车辆及人员的登记、检查和出入管理。

（2）安保部保安员负责所有车辆停放和管理工作。

（3）安保部负责对工地内公共区域的秩序维护。（如车辆乱停乱放、施工设备设施乱堆乱放等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）（4）安保部保安员负责紧急情况的联络和上报工作。

（5）安保部保安员有权拒绝违反规定的车辆及人员进入场地内，情节严重的将没收其证件并通报处理。

（6）安保部保安员负责对易燃、易暴有毒物品的检查备案。

4、内容

（1）公司公车、员工私家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、外来办事车（非货运车）由东门岗进出，货运车辆和场内施工车辆由东门岗进出；

（2）员工私家车进入工地需领取临时出入证件并登记方可进入；（3）外来办事车辆进工地前需向保安人员说明来意，经保安人员核实确认后，外来车辆司乘人员下车登记后，方可进入，外来人员办完事出工地门岗时要在登记本上填写出场时间。

（4）货运车辆进入工地时，司乘人员须下车讲明来意，由保安核实确认，登记备案后，方可进入。

（5）出场时司乘人员下车在登记本上填写出场时间，车辆如有货物须出具出门条，经保安人员核准数量相符后方能出场。

5、车辆停放管理（1）公司车辆、员工私家车和来访车辆可停放在工地东门临时停车场，施工现场严禁停放。

（2）工地内各项目部办公车辆、私家车辆，必须停放在各项目部办公区域，严禁场地内乱停乱放。

（3）货运车辆原则上不准在施工区域内过夜，如需在场地内过夜的，必须由相关部门负责人告知安保部同意后，方可停放在指定位置。

3、注意事项

（1）所有车辆在施工区域内不准抢行、超速、（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）鸣笛，乱停乱放。违章者根据情节，分别进行警告、通报。

（2）各部门对发现有嫌疑问题的车辆不得擅自处理，须及时上报安保部处理。

4、本规定由安保部负责解释。

5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安保部

xx年9月16日

第五篇：关于规范全校车辆停放的通知关于规范全校车辆停放的通知

全校师生员工：

盐城市创建文明城市已经开始，为创建文明、平安、和谐校园，进一步加强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规范校园各种车辆停放，杜绝小汽车占道停放，跨车位停放及师生的摩托车、助力车、自行车随意停放的现象，学校决定从即起，对校园内车辆停放进行规范、整治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车辆停放规定

（一）学生和教职工车辆停放在车棚内或按照指定地点规范停放。

（二）河西操场、食堂等区域按照划定地点依次停放车辆。

（三）其它非停车区域严禁停放车辆。

二、各种车辆停放必须规范有序，不得占道停车，影响交通。

三、严禁在道路沟盖板上停放车辆，造成损坏的，违者赔偿。

四、各类送货机动车辆需由接洽部门与安保处联系同意后，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，可以临时停放，卸货完毕后应及时离开。

五、遇学校开学迎新、大型活动或执行特殊任务等，机动车辆停放服从学校统一指挥。

六、对不按照规定停放的各类车辆，安保处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并通报检查结果。

校长办公室安保处

xx年4月24日
    内容仅供参考

